
自用發電設備廢止登記申請書

本公司(行號) (機構) 自用發電設備廢棄不用，

或已依其他目的設置之緊急性用途毋庸辦理登記，茲

向　貴辦公室申請辦理廢止登記。

　此　致

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
申請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　    　           (蓋章)

負   責   人： 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(蓋章)

 登 記 證 號：　　 　字第 　 　　　號

地　　　　址：

電　　　　話：

中　 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  年  　　　月 　 　日


